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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1 年 11 月 14 日 

開會地點：本局行政大樓七樓 第 1會議室 

主 持 人：張簡任技正嶽峰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單 

記錄及電話：陳啟銘（02-86488058 分機 253） 

公布事項公布事項公布事項公布事項：：：：    

一、依據本局政風室 100 年 5月 5日簽核內容辦理： 

建請第六組於檢驗一致性會議內容註明「本局相關法規法律位階高於檢驗一致

性會議，檢驗一致性會議僅係補強與釋示作用」。 

二、本局各單位及本局指定試驗室於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所提出的議題 

，其內容引用到廠商技術文件、電路圖、產品照片‧‧‧等等，應先取得廠商

同意書，避免本局將其議題及結論內容公布在本局網站時，侵犯到廠商的智慧

財產權。    

三、有關本局應施檢驗商品之限檢驗範圍有疑義時，尤其指限檢驗商品所使用之電

源種類及規格範圍部分（例如：電捕昆蟲器商品以分離式交流轉直流之電源轉

接器供電使用，非屬本局電捕昆蟲器應施檢驗範圍），應洽詢本局第三組判定，

避免本局所屬各單位發生判定不一致。 

四、第三組公布事項：  

有關即熱式飲水機商品檢驗規定疑義說明如下： 

（一）目前即熱式飲水機商品有提供單一 95 ℃以上溫度，及提供 2 種溫度以上之

功能設計，查財政部關稅總局網站上之進口貨物稅則預先審核案例，該類商

品於 101 年 1月 5日以(01)基預字 0017 號核判，宜歸列貨品分類號列第

8516.10.00.00-9 號（如附件），該號列本局公告之應施檢驗商品中構造及功

能設計較接近該類商品者為開飲機。 

（二）查該類商品目前廠商係以電壺之貨品分類號列申請驗證登錄證書，電壺或開

飲機之電氣安規檢驗標準均為 CNS 3765 及 IEC 60335-2-15；惟開飲機商品

須另符合 CNS 13516「開飲機」有關水溫、生水阻隔裝置及構造等項目之相

關檢驗規定。 

（三）針對該類商品檢驗規定之疑義，經與第六組、基隆分局及相關指定試驗室研

討釐清，若該類商品提供 2種溫度以上之設計者，似屬 CNS 13516 標準適用

範圍，較類似開飲機功能之商品，應符合開飲機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至於

提供單一 95℃以上溫度之該類商品，應不屬 CNS 13516 標準適用範圍。 

（四）有關提供 2種溫度以上之即熱式飲水機，因其構造設計未具溫、熱水膽與 CNS 

13516 相關測試項目規格不符，其不符合部分廠商可向本局申請專案規格免

測；惟考量該商品提供多段溫度且未經煮沸之飲水，爰將要求廠商配合於該

商品使用說明書及本體水箱明顯處標示，本產品僅可加入可飲用之包裝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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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不得加入生水之警語，以提醒消費者注意飲用水品質。 

（五）針對業經本局驗證以電壺之貨品分類號列申請驗證登錄證書之即熱式飲水機 

，建請證書核發單位要求廠商儘速補正該商品相關檢驗規定，包括請廠商再

確認其貨品分類號列。 

(六) 指定實驗室受理新興商品之委託案時，為避免型式試驗報告引用標準與公告

標準不一致，建議指定實驗室應請業者先洽關稅局辦理號列歸屬預審，以利

確認檢驗標準後，核發型式試驗報告，憑辦驗證登錄或型式認可申請。    

五、101 年 10 月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案件抽測結果：  

基隆分局：抽測 3 件，符合。 

第 六 組：抽測 1 件，符合。 

新竹分局：抽測 8 件，符合。 

台中分局：抽測 2 件，符合。 

台南分局：抽測 2 件，符合。 

高雄分局：抽測 2 件，符合。 

 

 

 

 

 

 

 

 

 

 

 

 

 

 

 

 

 

 

 

 

 

 

 

 



 4 

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    

議議議議    題題題題1111：：：：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下圖電蒸籠商品須符合溶出試驗之要求，本試驗室委託臺中分局執行試驗 

，該分局業務單位回覆因商品執行其蒸籠功能後，加熱容器內已無液體存

在，無法取得被測試物執行測試。請討論本商品執行溶出試驗之測試方法 

?(建請貴局通知化性試驗室參加會議討論) 

 

 

 

提供100年3月10日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案例如下： 

----------------------------------------------------------------------------------------------------------------------------------------------------------------------------------------------------------------------------------------------------    

1.程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案 

在100年1月5日的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中，電子檢驗中心議

水注入口水注入口水注入口水注入口 蒸氣出口蒸氣出口蒸氣出口蒸氣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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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1的結論：商品整體為金屬者，不適用於『食品器具包裝衛生標準』

飲用水容器塑膠部分要求。 

有關適用IEC 60335-2-15 的產品，尚有奶瓶消毒器（下圖），其結構較

不同於金屬保溫餐盤時，是否仍須符合『食品器具包裝衛生標準』中有

關塑膠類之相關規定。 

 

 

 

 

 

 

 

 

 

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    

奶瓶消毒器其加熱方式僅在盛水盤傳導熱後，產生蒸汽來達到對奶瓶消

毒之功能，商品整體大多是塑膠配件，雖有蒸汽接觸塑膠材料，但加熱

過程並不會直接與食品有接觸到，建議奶瓶消毒器得免測試『食品器具

包裝衛生標準』中有關塑膠類之相關規定。 

現場議題之樣品，並補述奶瓶消毒器之功能與使用方式，依使用說明書

將盛水盤加水 100ml 後，消毒過程均在盛水盤(金屬盤)中煮沸產生水蒸

汽，直到盛水盤的水完全蒸發完畢即停止加熱，擴散於奶瓶消毒器內之

水蒸汽為盛水盤(金屬盤)沸騰上昇的水蒸汽，蒸汽碰到塑質材料及外蓋

後，應該只會沾附或擬結成水珠樣，故使用過程中應該不會是由塑質材

料或塑膠外蓋上產生或溶出不適當物質的水蒸汽轉而跑到奶瓶中，且無

直接食用或飲用之情形，應該判定不執行溶出試驗。 

台南分局意見台南分局意見台南分局意見台南分局意見：：：：    

建議對於奶瓶蒸汽消毒鍋之溶出試驗，判定為不適用。理由如下： 

1.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四條  本法所稱食品器具，係指直接接觸於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器械、工具或器皿。 

第五條 本法所稱食品容器、包裝，係指與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直接接觸 

之容器或包裹物。 

奶瓶蒸汽消毒鍋之各組件未與飲用水（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直接接觸，

不適用「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2.以奶瓶蒸汽消毒鍋之正常使用狀態（以消毒後奶瓶為      食品容器，盛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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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體食用）考量，消毒後奶瓶因蒸氣附著殘留物質之量很有限且正常 

使用時會裝入液體(水、乳品等)經稀釋後之濃度極低。 

風險應不致高於整體為金屬材質之電壺（電熱管入口處有墊片）或陶

瓷煎藥壺（電熱盤有墊片），應可比照 96.02.07 家電商品檢測技術

一致性研討會記錄二、台南分局提案議題 2.決議 B.同意免測（如下）。 

    

    

    

    

    

    

    

    

    

第六組化學科意見第六組化學科意見第六組化學科意見第六組化學科意見：：：：    

1.本產品因有溢流孔為非盛水容器，無法依 96 年一致性會議決議之溶

出試驗方法（即蒸餾水八分滿煮沸 30 分鐘，取檢液執行分析）進行

檢測，且因正常操作所加蒸餾水（約 50ml）將因加熱大部分化為蒸

氣逸出，無法冷卻收集試驗所需之檢液體積（約 400ml)，故歉難依

以往慣例盛八分滿水檢測。 

2.經評估較可行之試驗方法為依國家標準 CNS 12221「食用器具、容器、 

包裝之衛生檢驗法–塑膠類（分類規定）」之規定，就非盛水塑膠容

器可依不同塑膠材質剪切試樣，以試樣表面積每 c ㎡為單位，加入浸

出用溶劑 2ml，所得檢液再予執行溶出試驗(試驗條件 95℃，30 分鐘)

之項目。 

3.本案試樣有 3種不同塑膠材質，將依上開原則分別依不同材質執行高

錳酸鉀消耗量、蒸發殘渣、重金屬以鉛計、著色劑、甲醛、酚等 6

項溶出試驗項目，目前正與廠商及其他試驗室進行討論檢測方式是否

可行及相關收費等問題。 

4.請第三組針對台南分局的意見，判定並回復本組本案奶瓶蒸汽消毒鍋

是否屬「「「「食品衛生管理法」」」」要求器具。 

第三組意見第三組意見第三組意見第三組意見：：：：    

有關奶瓶蒸汽消毒鍋商品是否適用須加測「塑膠材質溶出試驗」項目部

分，本局於 96 年 1 月 5 日所訂定 IEC 60335-2-15 第 32 節區域性差異之

內容，係引用衛生署頒訂之「食品器具包裝衛生標準」中有關塑膠類之

相關規定，如考量依該標準之母法「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4條及第 5條

針對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之定義，係指直接接觸於食品或食品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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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器械、工具、器皿、容器或包裹物，則奶瓶蒸汽消毒鍋商品似非屬「食

品器具包裝衛生標準」適用之範圍；倘以此原則認定該衛生標準適用之

範圍，則適用 IEC 60335-2-15 之應施檢驗商品是否須加測「塑膠材質溶

出試驗」項目，似應依個別商品之功能、設計、材質及使用上是否直接

接觸食品或食品添加物判定，至於該原則是否妥適，仍需徵詢各分局及

試驗室之意見作一致性決議。 

結論：依第三組所述「食品衛生管理法」第4條及第5條針對食品器具、

容器及包裝之定義，係指直接接觸於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器械、

工具、器皿、容器或包裹物。經會議初步討論本議題奶瓶蒸汽消

毒鍋商品非屬「食品器具包裝衛生標準」適用之範圍。若廠商對

此判定仍有疑慮時，可提供商品目錄向本局第三組提出申請查詢

核判是否為其標準適用範圍。 

--------------------------------------------------------------------------------------- 

本本本本試驗室試驗室試驗室試驗室中心中心中心中心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 

電蒸籠之商品非屬「食品器具包裝衛生標準」適用之範圍。 

本局第六組化學科意見本局第六組化學科意見本局第六組化學科意見本局第六組化學科意見：：：：        

1.請業者說明商品使用情形，並討論電蒸籠之商品非屬「食品器具包裝衛 

生標準」適用之範圍。 

2.請台中分局說明試驗上遭遇之困難。 

3.試驗方式採 整機溶出 或是 分別取該產品的各塑膠材質試驗，事涉複 

雜，有待開會各分局化性試驗室共同討論。 

本局第六組技開科意見本局第六組技開科意見本局第六組技開科意見本局第六組技開科意見：：：：        

1.相關疑義已多次被分局及其他指定實驗室提出，若僅就本次疑議，於 100

年 1 月「電器商品檢測技術ㄧ致性研討會」已有相關之決議，但由於類

似產品眾多，新品又不斷推出，相關議題應會層出不窮。 

2.本局訂定「國際電工標準 IEC 60335 第 2 部系列標準之區域差異」第 32

節部分由原先 96 年公佈僅增加「飲用水容器塑膠部分須符合衛生署頒訂

『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中有關塑膠類之相關規定」，至 100 年已

擴充至一般食具相關之家電產品，包括電咖啡壺、咖啡機、電鍋、電蒸

籠等等，亦包含奶瓶消毒器（鍋）、保溫鍋等不與食品直接接觸之產品，

幾乎無所不包，顯已超出衛生單位規範應與食品接觸之『食品器具容器

包裝衛生標準』規定之範圍，且衛生主管單位亦逐年修正或增加檢測項

目，並與本局 96 年所規範的項目不同，實已不符合相關之規定，且尚有

可塑劑相關的風險並未列在其中。 

3.第三組已函詢衛生署，且該署亦表示電器產品中，如有直接接觸食品或

食品添加物之部分，其材質應符合衛生署食品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主

管機關為衛生署已臻明確，本局應就職掌範圍包括電氣商品安規及 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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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加以妥適管理，至於電器產品中與食品直接接觸之塑膠類須符合衛生

署頒訂『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中之相關規定，建議依實際狀況

重新檢討。 

基隆分局意見基隆分局意見基隆分局意見基隆分局意見：：：：        

此類電蒸籠商品，因所蒸食物與商品產生蒸汽直接接觸，擬建議食物以水

(所需溶出試驗的量)取代，該水即是溶出試驗樣品。 

臺中分局臺中分局臺中分局臺中分局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1.電器蒸籠若依實際使用狀況操作進行溶出試驗(蒸餾水、加入約容器 80

％容積量，沸騰後（95℃以上）、30 分鐘)，無法收集檢驗所需之檢液量。 

2.若取該產品的各塑膠材料試片，執行溶出試驗，將增加檢驗費用，造成

業者負擔。若將各材料試片裁剪放在一起，一次完成測試，涉及到裁剪

試樣的均量性(即試樣剪裁數量是否均勻)，可能造成檢驗結果的不一致。 

3.爾後送驗產品，適用 96 年一致性會議決議之溶出試驗方法（即蒸餾水八 

分滿煮沸 30 分鐘，取檢液執行分析）進行檢測，若無法收集試驗所需之 

檢液體積，請三組提出一致性作法，避免各個分局檢測報告間的差異性。 

基於以上原則，無法執行溶出試驗。 

台南分局意見台南分局意見台南分局意見台南分局意見：：：：        

1.以往接觸過的電蒸籠功能之產品為電鍋附加蒸籠功能，鋁質蒸籠與熱水

或接觸部分無塑膠材料，不適用溶出試驗之要求。 

經再查電鍋附加蒸籠功能，有其附件為含塑膠材料蒸籠，但未執行溶出

試驗之情形。 

2.經檢視該產品結構及動作原理與「奶瓶消毒器」較類似，唯係利用蒸汽

直接蒸煮食物。要比照先前「奶瓶消毒器」之決議：未與食物直接接觸

不適用。較有爭議。 

3.該產品結構及設計要依正常使用情況操作，溶媒為蒸餾水或自來水（空

白試樣亦同），加入約容器 80％之容積量，溶出溫度：沸騰後（95℃以

上）時間 30 分鐘，取試驗檢液(試驗檢液 500ml，空白試樣 500ml)，有

實際上的困難且再現性較差，易產生爭議。故不建議採整機溶出之試驗

方式。 

4.建議取該產品的各材料試片，執行溶出試驗。唯各材料試片若分開執行

溶出試驗，可能增加業者數倍負擔；所以，是否可比照其他商品測試時

是以整機測試方式，一次測試全機的塑化材質模式，將各材料試片放在

一起，一次完成測試。 

高雄分局高雄分局高雄分局高雄分局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經與化學科蔡科長討論結果，因考量加熱溶液會乾掉及塑膠材質不同，分別

收費，造成廠商負擔太大，贊成整台電蒸籠，加入蒸餾水，再置放於烘箱中，

加熱至 95℃,30 分鐘，將溶液取出執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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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第六組本局第六組本局第六組本局第六組 101101101101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研議辦理本案意見日研議辦理本案意見日研議辦理本案意見日研議辦理本案意見：：：：    

101 年 11 月 15 日本組化學科、技開科及台中分局研議本案試驗方法： 

1.本案商品在不封閉蒸汽進出入口下正常操作，操作行程完成時間約在 25 

分鐘結束，此時取出的水溶液僅剩 300 ml，不足本案六項溶出試驗項目 

約需水溶液 500 ml。 

2.本案商品在正常操作下，蒸煮液最大容量約 1000 ml，將蒸氣出口封住後 

加熱 30 分鐘，蒸煮液剩餘約 600 ml，可滿足溶出試驗測試項目的需求。 

3.本商品將蒸汽進出口封閉並非商品之正常使用，試驗時因為蒸氣無法正 

常排出，造成蒸籠內壓力過大致使蒸氣從旁逸出，需隨時注意安全以防止

危險危害之虞。 

結 論：1.本案試驗方法依議題中之第六組 101 年 11 月 26 日研議本案意見第 2點

及第 3點內容辦理。 

2.因溶出試驗為加熱液體容器類電器商品的試驗項目，後續如有其他商品具

有不同結構而對試驗方法產生疑慮時，各試驗室可直接以電子郵件通知第

六組電氣科一致性會議承辦人員，再由該員將其案件轉給第六組化性科同

仁儘速辦理開會研議試驗方法。此類討論案件不需配合電氣商品檢測一致

性研討會會議的開會時間，可隨時向本局反應。    

 

議議議議    題題題題 2222：：：：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台南試驗室台南試驗室台南試驗室台南試驗室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下圖為捕蠅器外觀及轉動部件，使用時利用同部馬達緩慢帶動部件使果蠅

等導入收集盒，但因試驗指可伸入，轉動部是否須符合 CNS3765 第 20.2

節危險運動部件之相關規定，請討論。 

    

業者說明如下業者說明如下業者說明如下業者說明如下::::    

捕蠅器透明弧形塑膠板兩側固定的地方只有兩條很細的軌道若遇到強大阻

力，透明塑膠板會被擠出或整體裂開且配合遇阻力能正、反轉動馬達安全

性應該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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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驗本試驗本試驗本試驗中心中心中心中心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 

因 CNS 3765 對危險可動部並無明確定義，經查 CNS 14165/IEC60529（電

器外殼保護等級）定義如下： 

3.5 危險部位（Hazardous part）：指靠近或碰觸時，會發生危險之部位。 

3.5.1 危險帶電部（Hazardous live part）：指在特定外部條件之下，有發生

電擊之虞的帶電部位。 

3.5.2 危險機械部位（Hazardous mechanical part）:指接觸時有危險之可動

部位，但圓滑轉軸除外。 

且 IEC60335-2-59 第 7.12 追加條文中亦要求需放置於孩童拿不到的地方。  

 

 

綜合上述，加上同部馬達實際上轉動非常緩慢，故除非刻意深入及停留，

不然在正常的使用環境及條件下，人體手指應無被夾傷的疑慮。 

基隆分局意見基隆分局意見基隆分局意見基隆分局意見：：：： 

若確實於正常操作時無被夾傷的疑慮，同意 ETC 台南試驗室之意見。 

臺南分局意見臺南分局意見臺南分局意見臺南分局意見：：：： 

同意 ETC 台南試驗室之意見。 

結 論：提案單位於會中展示其產品結構，經與會各單位研議認為本商品在正常使 

用環境及條件下，其轉動部位符合 CNS 3765 第 20.2 節危險運動部件之規 

定。 

    


